
境外投资者再投资税收抵免信息报告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1.境外投资者基本信息

1.1在中国的纳税人识别号 1.2中文名称

1.3外文名称 1.4所在国家（地区）

1.5联系人 1.6联系方式

1.7代理人名称 1.8代理人联系方式

2.新增抵免额度相关信息

2.1本次新增额度对应

商务部门证明编号

2.2以分配利润直

接投资的时间

2.3被投资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2.4被投资企业名

称
2.5投资金额

2.6计算抵免额

度比例
2.7税收抵免额度

3.抵减应纳税额信息

3.1利润分配企业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3.2利润分配企业名称

3.3境外投资者取得所

得时间
3.4境外投资者取得所得类型 3.5本次所得金额 3.6抵减前应纳税额

3.7上期结余抵免额度 3.8当期新增抵免额度 3.9本次抵减额 3.10本期结余抵免额度

4.附报资料清单

资料1 商务部门出具的《利润再投资情况表》

5.声明

        我谨声明以上呈报事项真实、准确、无误，并知晓境外投资者税收抵免的相关规定，如经税务机关后续管理核实不符

合规定条件的，按照相关规定申报缴纳税款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境外投资者（签章）  ：                                                                    年        月         日                                                                                       

6.税务机关受理情况

受理税务机关(章)：

受理人：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一、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 商务部关于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抵免
政策的公告》（2025年第2号,以下简称财税公告）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抵免政策有
关事项的公告》（2025年第18号，以下简称征管公告）规定申报享受税收抵免优惠政策时填报本表 ，并提交利润分配企

业；由利润分配企业在扣缴预提所得税申报时，报送利润分配企业主管税务机关。

    二、境外投资者收回投资，按照财税公告规定申报补缴递延的税款时享受税收抵免政策的 ，也需填报本表，并报送利

润分配企业主管税务机关。

    三、1.境外投资者基本信息，填写境外投资者的登记基本信息。

1.1在中国的纳税人识别号，填写境外投资者办理税务事项数据采集时生成的纳税人识别号 。

1.2中文名称，填写境外投资者的中文名称或者中文译文全称。

1.3外文名称，填写境外投资者在境外成立地的名称全称。

1.4所在国家（地区），填写境外投资者境外成立地所在国家（地区）的名称。

1.5联系人，填写境外投资者的联系人。

1.6联系方式，填写境外投资者联系人的有效联系方式，多个联系方式用逗号隔开。

1.7代理人名称，填写受境外投资者委托代为办理税收抵免事项的代理人名称 （如有）。

1.8代理人联系方式，填写受境外投资者委托代为办理税收抵免事项的代理人联系方式 。1.7项填报代理人的，本项必填。
    四、2.新增抵免额度相关信息，填写本次享受税收抵免政策前，新增加的抵免额度相关信息。存在多次新增抵免额度
信息的，需分行填写。

2.1本次新增额度对应商务部门证明编号，填写被投资企业所在地商务部门出具的《利润再投资情况表》所列编号。

2.2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时间，填写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的日期。

2.3被投资企业纳税人识别号，填写被投资企业营业执照上注明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2.4被投资企业名称，填写被投资企业的中文全称。
2.5投资金额，填写境外投资者本次以分配利润再投资金额，依据商务部门证明材料确认的投资金额进行填写。如果投资金
额为外币，按照征管公告规定换算成人民币金额。
2.6计算抵免额度比例，填写境外投资者在确定税收抵免额度时，可选择按照10%或者可适用的税收协定（或安排）规定的
低于10%的股息征税比例。

2.7税收抵免额度，填写本次新增的税收抵免额度。2.7税收抵免额度=2.5投资金额×2.6计算抵免额度比例。

    五、3.抵减应纳税额信息，填写本次申请抵减境外投资者应纳税额相关信息。

3.1利润分配企业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填写利润分配企业营业执照上注明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3.2利润分配企业名称，填写利润分配企业中文全称。

3.3境外投资者取得所得时间，填写境外投资者从利润分配企业取得财税公告第三条规定所得的日期 。

3.4境外投资者取得所得类型,填写境外投资者从利润分配企业取得财税公告第三条规定的所得类型 ，所得类型包括股息红

利、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等。

3.5本次所得金额，填写境外投资者从利润分配企业取得财税公告第三条规定所得的人民币金额 。

3.6抵减前应纳税额，填写境外投资者享受本次税收抵免政策前应纳企业所得税额 。

3.7上期结余抵免额度，填写境外投资者享受本次税收抵免政策之前，剩余的抵免额度。

3.8当期新增抵免额度，填写境外投资者上次享受税收抵免政策之后，新增加的抵免额度。

3.9本次抵减额，填写境外投资者本次申请抵减应纳企业所得税额。
3.10本期结余抵免额度，填写境外投资者本次抵减后剩余的抵免额度。3.10本期结余抵免额度=3.7上期结余抵免额度+3.8
当期新增抵免额度-3.9本次抵减额。

    六、4.附报资料，填写境外投资者提供的附报资料清单。

    七、5.声明，由境外投资者签章，并填写作出声明的日期。

    八、6.税务机关受理情况，由税务机关填写，盖分配利润企业主管税务机关税收业务专用章，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受理

业务的人员在受理人处签名，并填写主管税务机关业务受理的日期。

    九、如填写纸质表，一式三份，境外投资者、利润分配企业和主管税务机关各执一份。


